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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被告人郭某，系上海利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某公司”，在

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资金交易员；被告人王某，与郭某系夫妻关

系。

利某公司系从事债券市场投资业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2020 年 1 月至 10

月，郭某多次利用担任利某公司资金交易员的职务便利，在对利某公司管理的私

募基金产品所投资债券进行账户间平移调整过程中，伙同其丈夫王某通过虚增交

易环节、低卖高买的方式进行债券撮合交易并从中牟利。其间，王某根据郭某提

供的交易信息，通过他人寻找多家做市商及第三方债券投资账户“中某信托”，

将利某公司指令郭某通过一位做市商从 A 账户卖给 B 账户的债券，拆分为先通

过一位做市商低价从 A 账户卖给中某信托，再通过另一位做市商高价从中某信

托卖给 B 账户，将交易价差截留在中某信托账户；郭某通过瞒报交易环节和做

市商信息、修改真实交易数据等方式，向公司隐瞒交易价差。二人使用上述手段

完成过券交易 26 笔，通过中某信托账户截留资金人民币 602 万余元，除支付代

理费 190 余万元外，其他资金转入郭某、王某个人账户，用于购买股票、汽车、

日常消费、个人存款等。



【刑事诉讼过程】

2021 年 2 月 5 日，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以郭某涉嫌职务侵占罪立案侦

查。2022 年 1 月 6 日，黄浦分局以郭某、王某涉嫌职务侵占罪移送起诉。侦查

和审查起诉过程中，郭某、王某均辩称通过撮券交易获利系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

并无侵占利某公司基金财产的主观故意。针对犯罪嫌疑人辩解，经补充侦查，多

位做市商、利某公司均证明正常账户平移交易均是通过一位做市商在账户间直接

交易，除手续费外，私募基金无其他支出；利某公司是按正常流程下达的直接平

移交易指令；中介人员证明王某为避免被中间商发现虚设交易环节，有意要求分

别选择两个中间商完成交易；电脑原始记录和上报公司报表证明，郭某篡改了真

实交易数据；银行资金转账记录证明涉案资金均被郭某、王某个人使用。检察机

关认为，上述证据证明，郭某、王某内外勾结，利用郭某交易员的职务便利，在

正常交易流程外通过虚增交易环节、低卖高买的方式开展不正当交易，将私募基

金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构成职务侵占罪共同犯罪。2022 年 1 月 30 日、8 月 18

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分别以郭某、王某构成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案件

办理期间，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向利某公司制发检察建议，就该公司对日常投资交

易内部管理缺失的情况提出加强风控与合规管理的建议，利某公司积极落实整改

并及时回复检察机关。

2022 年 6 月 14 日、10 月 24 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先后作出一审

判决，认定郭某、王某犯职务侵占罪，对郭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十万元；对王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退赔全部违法所得发还被害单位利某公司。两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

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1.在投资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截留私募基金财产非法占为己有的，构成

职务侵占罪，侵占数额以私募基金实际受损失数额计算。为投资人进行股票、债

券投资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业务，管理人员除约定的管理费用外，不应从

中获取任何其他利益，对于使用欺骗、隐瞒等方式与私募基金开展不正当交易，

将本应归属于私募基金的利益输送至个人的，其实质是截留私募基金财产非法占

为己有，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郭某、王某利用郭某担任私

募基金债券交易员的职务便利，通过实际控制“中某信托”账户与私募基金进行

人为增加的对手方交易，低卖高买截留本属于私募基金的利润归个人所有，系侵

占私募基金管理人代为管理的资金，构成职务侵占罪。

2.全面收集证据，准确区分为投资人利益开展的正常投资与为个人利益实

施的不正当交易，做到依法认定、不枉不纵。私募投资基金是“受人之托、代人

理财”的金融产品，以受托权限和忠实勤勉义务为核心。办案过程中，应全面收

集投资人合同授权、私募基金管理人对行为人下达的交易指令、市场上同类交易

正常交易流程、行为人向单位上报的交易数据、涉案资金最终流向等证据，以证

明行为人究竟是开展符合合同约定的正常投资交易还是通过开展不正当交易获

取不正当利益。

3.依法能动履职，促进诉源治理。私募基金在服务理财、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私募基金行业良莠不齐、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

形也客观存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私募基金案件时，应及时通过制

发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等方式，协助把脉分析私募基金管理人内部治理、行业管



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促使私募基金管理人合法合规经营，通过源头治理预防犯

罪、防范风险，促进私募基金行业健康发展。


